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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公示表
（20   年   季学期）

	公示内容
	根据《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》第六条规定，经学校评审小组审定，共 
有     名学生符合 20     年     季学期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条件，现将有关名单公示如下（详见附后名单）。 
公示期为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共     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期内，如有异议，请与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联系。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示结果
	《20     年     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》经公示     个工作日 （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），期间未接到反馈，公示无异议。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此表在公示期满后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作为档案留存备查。
— 1 —

   年  季学期拟获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名单

学校（盖章）：XXX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级
	班级
	获助学金等级

	1
	XXX
	女
	X年级
	X班
	X等

	2
	XXX
	男
	X年级
	X班
	X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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